
江苏省建设机械金属结构行业 

优质产品认证推荐工作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促进行业科技进步和高品质发展,积极鼓励会

员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深入推进工程建设中优质产品的应

用，江苏省建设机械金属结构协会（以下简称“本协会”）组织开展

江苏省建设机械金属结构行业优质产品认证推荐工作，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江苏省建设机械金属结构行业优质产品认证推荐（以下

简称“认证推荐”）工作遵循实事求是、科学严谨和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 

第三条  严格执行会员企业自愿申请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利用其影响强制要求企业参加认证推荐。 

第四条  江苏省建设机械金属结构行业认证推荐的优质产品供

工程建设各方择优选用，并接受行业和社会监督。 

第五条  本协会将根据不同类型产品的具体情况，制定江苏省建

设机械金属结构行业优质产品基本条件和技术要求或协会团体标准，

优质产品应符合有关规定。 

 

 



第二章   认  证 

 

第六条  申报认证的单位应为本协会会员企业，认证的优质产品

应为本省会员企业所研发、生产、制造；外省的会员企业在我省工程

建设项目应用的优质产品也可申请认证。 

第七条  申请认证的优质产品在工程建设中应具有一定的先进

行和适用性，并经工程试点应用取得良好成效，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

发展政策和行业技术发展要求。 

第八条  申请认证的优质产品采用本企业产品（技术）标准或直

接引用相关产品（技术）标准的，其相关性能指标应优于现行国标、

行标和地方工程建设标准规定，不低于本协会团体标准的要求。 

申报企业对该优质产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或使用权，不涉及知识

产权纠纷。 

第九条  申报认证的材料应齐全完整，相关检测报告等证明文件

必须真实有效，符合协会对申报资料的规定。 

第十条  认证流程 

1、企业申报。申报企业通过协会官网下载《江苏省建设机械金

属结构行业优质产品认证推荐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并

按要求填报。 

2、推荐公示。申报企业将申请表一式三份进行打印并签字盖章，

经当地相关协会或管理部门签署推荐意见后，连同相关附件材料以书

面形式上报协会；协会对相关情况进行公示，接受行业和社会监督。 



3、认证推荐。协会组织专家委员会对申报企业进行条件核查和

专业认证。对通过条件核查和专业认证的签署认证推荐意见，报协会

审核；对未通过条件核查和专业认证的将主要原因告知申报企业。 

4、协会审核。本协会对通过认证推荐的申报项目进行审核，并

签署审核意见，盖章生效。 

 

第三章   推  荐 

 

第十一条  申报项目认证完成后，由本协会发文公告并向申报企

业发放《江苏省建设机械金属结构行业优质产品认证推荐证书》，作

为工程建设项目选用时有效证件。 

第十二条  本协会通过官网和会刊等将认证推荐信息向行业进

行公布宣传，并推送至工程设计、建设、管理等单位。 

第十三条  本协会定期举行江苏省建设机械金属结构行业优质

产品推荐活动，在行业和社会广泛宣传报道。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会员企业必须如实进行申报，如发现有弄虚作假，伪

造文件等性质严重问题，一经查实，将取消其申报资格，相关企业一

年内不得重复进行申报。 

对申请项目公示中所反映的问题，申报企业要如实做出说明，本



协会也将组织人员进行调查甄别， 回复各方关注。 

第十五条  专家委员会坚持公平、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好认

证推荐工作，相关专家不得与认证推荐的优质产品及申报企业有利益

冲突等问题，如发现相关问题并经查实，本协会将通报处理。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江苏省建设机械金属结构协会负责解释。 

 


